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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阶段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资金的重大瓶颈。 据中国银监会统计，我

国农村约 1.2 亿农户有贷款需求，然而获得贷款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 33.2%[1]。与

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类似， 我国农户也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正规信贷约束

（林毅夫，2000；李锐等，2007；褚保金等，2009）。农户“融资难”的问题始终制约着

我国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。 农户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

缺少有效的抵押物，占农户资产较大比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农村住房等资产的

抵押权难以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得以实现。

近年来， 很多学者呼吁并主张通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来改变农业生产投资

不足、农业效率低下的困境，并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。 国家对此出台了一些

农村资产抵押化的前提与绩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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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的改革措施，试图通过创新性的机制和金融产品

缓解抵押约束。 在中央文件的号召之下，全国各地开

展了多种形式的农村抵押贷款试点，依赖于农户多种

类型的资产，形成了不同的抵押贷款创新模式，如重

庆开县的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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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根据房子的折旧、市场行情及处理费用等情况来确

定，贷款数额原则上不超过评估价值的 60%。

当然，在当前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下，试点抵押

贷款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法律和政治障碍，赋予土地的

抵押权以及取消土地所有者抵押物赎回权都和现行

的《担保法》和《土地管理法》相冲突。宁波地区试点过

程中为了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，规定：经农村住房所

在地集体土地所有权单位(村民委员会 )作出同意 住

房抵押和流转的书面承诺后，按照 “地 随 房 走 ”的 原

则，在办理房产抵押登记之后，允许集体土地所有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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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客观基础之一。

同时，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推进，农村土地被

大量征用， 村级集体资产总量和构成发生了很大变

化，近郊农村特别是将要“撤村建居”的村进行了农村

股份合作制改革，将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按人口和劳动

贡献率等指标折股量化，并按股份进行收益分配。 以

宁波市江北区为例，2007~2009 年已有 61 个 村 完 成

了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造， 占总村数的 55.5%，

共量化净资产 7.84 亿元，5.95 万村经济合作社 成 员

成为股东。 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是一种财产所

有权，形成了农户的资产并可以获取稳定的收益，从

而具备成为抵押物的前提条件。

（二） 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———土地保障功

能的替代

土地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生产功能，还具有最后

保障的社会功能（王修达，2008）。 城乡一体化带来的

公共服务均等化，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，一方

面，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和对失地风险的规

避程度；另一方面，对于金融机构而言，在某种程度上

可以降低其取消借款人赎回土地 (或土地相关资产)
权利的难度，保证信贷合同的执行。

目前， 宁波市城乡一体化民生保障推进较快，已

全面建立起覆盖全市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，农村最

低生活保障与城市居民接近持平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

障待遇甚至比城市居民还高。 2008 年，宁波市农村居

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 348.6 万，全市新型

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 96.8%。 同时，宁波在全国

较早实施被征地农民保障制度， 从最初的 “应保尽

保”、“即征即保”到现在的“先保后征”。 截至 2009 年

8 月 底 ， 被 征 地 农 民 参 保 人 数 为 54.9 万 人 ， 覆 盖

96.3%的村， 其中 22.3 万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

险，参保率达 86.2%。 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形成

对土地传统的保障功能的替代是农村资产抵押化必

须具备的客观基础。

（三）抵押缺失———“外部利润”的凸现

根据宁波市农村工作办公室 2008 年的调查，有

贷款意愿的农户占比达到 30%， 同时这种贷款需求

以创业资金需求为主，由于农户缺少有效的抵押担保

物，其面临的正规信贷约束程度比较高，农户生产性

投资所需资金大多来源于民间借贷和私人之间的借

款。 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之前，村集体可以为农户

的贷款提供担保，但是随着近年来股份经济合作社的

成立，村集体资产均折股量化，村集体不再具备为农

户的贷款提供担保的条件。

新制度经济学认为，当制度变迁主体认识到“外

部利润”的存在，为获得这种“外部利润”，形成行动团

体，设计制度要素和开展制度创新。 如果预期制度变

迁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，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

新。制度变迁的实质是“外部利润”的内部化（林毅夫，

1994）。农户粕2� 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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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委会作为第一责任人。 由于村干部对农户在资金

需求、家庭状况、人品以及贷款用途等方面非常了解，
可以有效的执行审核和监督机制，降低金融机构和潜

在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，尽量降低潜在的贷款违

审 核 和 监 督 机 制

。


